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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铜梁区华兴镇人民政府

关于成立铜梁区华兴镇第五次全国经济

普查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各村（社区），各办（站、所、中心）：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国发〔2023〕22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渝府发 〔2023〕2号）和《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铜府〔2023〕2号）要求，高质量完成经济普查工作，经镇党委政府研究，决定成立铜梁区华兴镇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其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但永贵  党委副书记  镇长

副组长：蒋和桥  党委委员  人大主席（分管领导）

成  员：黄减生  经发办负责人

        胡仁学  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

许雪梅  党政办负责人

        王  璐  党群办负责人

        刘国平  财政办主任
        周  萍  农服中心负责人

        余章彬  产业培育中心负责人

        朱华英  民政办负责人
        廖理堂  规建办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镇经发办，由黄减生同志任办公室主任，李荣燕、刘琴、孙田甜为成员，具体负责组织第五次经济普查期间的清查及普查等各阶段的日常管理工作。
    特此通知

    重庆市铜梁区华兴镇人民政府
    2023年4月28日

（此件公开发布）


